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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科員 張芳瑜
電話：03-3322101分機7570
電子信箱：10064515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楊梅區瑞梅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2月14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政字第114001108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附件1應申報財產人員職稱表、附件2職務異動通報表、附件3基本資料建置申請

表、附件4財產申報業務作業流程、附件5財產申報職務異動通報機關一覽表 
(376735100E_1140011088_ATTACH1.pdf、376735100E_1140011088_ATTACH2.
doc、376735100E_1140011088_ATTACH3.doc、376735100E_1140011088_ATTACH4.
pdf、376735100E_1140011088_ATTACH5.pdf)

主旨：貴校/園如有應申報財產義務人職務異動情事，務請兼辦

政風人員通知申報人依限申報，並辦理職務異動通報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(下稱本法)第2條第1項第6、12款規

定略以「下列公職人員，應依本法申報財產。六、各級公

立學校之校長、副校長；…。十二、...、會計、...、採

購業務等之主管人員。」；同條第2項規定「前項各款公職

人員，其職務係代理者，亦應申報財產。但代理未滿三個

月者，毋庸申報」。檢附本局「應申報財產人員職稱表」

供參(附件1)。

二、次依本法第3條第1、2項規定略以「公職人員應於就(到)職

三個月內申報財產，每年並定期申報一次。同一申報年度

已辦理就(到)職申報者，免為該年度之定期申報。公職人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40000993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02/14 14:53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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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於喪失前條所定應申報財產之身分起二個月內，應將卸

(離)職或解除代理當日之財產情形，向原受理財產申報機

關申報。但於辦理卸(離)職或解除代理申報期間內，再任

應申報財產之公職時，應依前項規定辦理就(到)職申報，

免卸(離)職或解除代理申報」。復依本法施行細則第9條第

4項規定「本法第三條所稱每年定期申報一次之申報期間，

指每年十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」。

三、查本法第12條訂有逾期申報及故意申報不實之相關罰則，

請貴校/園各申報類別之申報人應於下列法定期限前向本局

政風室據實完成申報，以免受罰：

(一)就(到)職申報：到職日起3個月內(申報基準日：前揭申

報期間任擇1日)。

(二)定期申報：每年11月1日至12月31日(申報基準日：前揭

申 報期間任擇1日)。

(三)代理/兼任申報：代理/兼任滿3個月後之3個月內(申報基

準日：前揭申報期間任擇1日)。

(四)卸(離)職申報：於喪失應申報財產身分(如退休、離開公

職 、由應申報財產職務調整為毋須申報財產職務等)之

日起2個月內(申報基準日：卸離職當日)。

(五)解除代理/兼任申報：於解除代理/兼任之日起2個月內

(申報基準日：解除代理/兼任當日)。

四、為掌握申報人職務異動狀況，貴校/園申報人如有職務異動

(如新任、退休、調動職務、代理/兼任、解除代理/兼任、

死亡、長期病假或留職停薪等)情形，務請兼辦政風人員通

知該申報人依限申報，並協助填列「職務異動通報表」(附

7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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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2)。如該申報人係首次申報或就(到)職申報者，另請填

列 「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系統後端基本資料建置申請表」

(附件3)併同職務異動證明資料影本(如人事令等)寄送本局

政風室(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5樓)。如時效急

迫，請先行以電子郵件寄送掃描檔(10064515@mail.tycg.

gov.tw)。

五、另檢附本局「兼辦政風人員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業務作業流

程」(附件4)、「財產申報職務異動通報機關一覽表」(附

件5)供參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〈不含秀才分校〉、桃園市八德區仁德國民小學籌備處、桃園市
中壢區過嶺國民小學籌備處、桃園市平鎮區平鎮國民小學籌備處、本市各市立幼
兒園(桃園市復興區立幼兒園除外)、桃園市復興區公所
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
29


